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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编制。

本标准是根据《关于印发2017年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中设协通字〔2017〕21号）的要求，由中铁华铁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内最新的实践经验，吸收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外先进服务标准。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中铁华铁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通信系统监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通信系统监理的基本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通信系统设计、设备制造、设备储运、安装、调试、验收的监理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300-201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82-2016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T 26429-2010 《设备工程监理规范》

GB/T 50833-20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见证 witness

设备监理人员对文件、记录、实体、过程等实物、活动进行观察、审查、记录、确认等的作证活动。

[ GB/T 26429-2010，定义3.13 ]

3.2
文件见证点 record point

R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对设备工程的有关文件、记录或报告等进行见证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 GB/T 26429-2010，定义3.14 ]
3.3
现场见证点 witness point

W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对设备工程的过程、工序、节点或结果进行现场见证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 GB/T 26429-2010，定义3.15 ]
3.4

停止见证点 hold point

H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见证并签认后才可转入下一个过程、工序或节点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 GB/T 26429-2010，定义3.16 ]
3.5

传输系统  transmission system

为各专用通信子系统和其他专业提供语音、数据、图像、视频信息传输通道的系统设备。
3.6
无线通信系统radio system

为运营及管理部门的移动人员之间、移动人员与固定人员之间提供无线通信手段的系统设备。
[ GB/T 50833-2012，定义8.2.3 ]
3.7
公务电话系统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为一般公务通信和内部用户与公用电话网用户电话联络的系统设备。
[ GB/T 50833-2012，定义8.2.4 ]
3.8
视频监视系统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system

为控制中心调度员、车站值班员、列车司机等提供有关列车运行、变电所设备、防灾、救灾及客流状态等视频信息的系统设备。
[ GB/T 50833-2012，定义8.2.5 ]
3.9
专用电话系统  direct line telephone system

为控制中心调度员、车站、车辆基地的值班员指挥行车、运营管理及确保行车安全而设置的专用电话设备。包括调度电话、站间行车电话、站内直通电话和轨旁电话。
[ GB/T 50833-2012，定义8.2.6 ]
3.10
广播系统  public address system

供控制中心调度员和车站等值班员向乘客通告列车运行以及安全、向导、防灾等服务信息，向工作人员发布作业命令和通知的音响设备。
[ GB/T 50833-2012，定义8.2.11 ]
3.11
时钟系统  clock system

为运营线路的各系统及相关工作人员、乘客提供统一标准时间的系统设备。
[ GB/T 50833-2012，定义8.2.12 ]
3.12
乘客信息系统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依托多媒体技术，以计算机技术力核心，以车站和车载显示终端为媒介，向乘客提供信息服务的系统。
[ GB/T 50833-2012，定义8.2.13 ]
3.13
办公自动化系统  office automation system

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和管理提供电子办公、信息发布、日常运作和管理、资源管理、人员交流的信息平台。
[ GB 50382-2016，定义2.1.9 ]
3.14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  centralized communication alarm system

采集通信各子系统的设备故障信息，进行记录和告警，实现故障检测、安全管理等功能的系统。
[ GB 50382-2016，定义2.1.10 ]

4 总则
4.1 应对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监理过程控制点进行识别与控制，确定监理控制点和监理方式，监理活动的具体实施内容由委托监理合同确定。通信系统各阶段监理活动的见证点及见证方式可参照附录A，通信系统的一般组成参见附录B。
4.2 监理过程中应做好监理记录，向委托人及时报告监理工作情况，按约定提交监理报告。
4.3 如发现不符合，应要求被监理单位及时处置，并采取纠正措施，并对处置结果及纠正措施进行验证；若被监理单位拒绝整改或延误时，应及时向委托人报告。
4.4 对于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应检查是否经鉴定并批准，并查验相关证明文件。
4.5 对首批、首件的工艺验证试验过程进行检查与见证，包括测量工具、检验仪器、试验设备的工作状态。
5 与设计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5.1 审查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许可范围、设计人员的执业资格。
5.2 审查设计文件编制依据，设计概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国家要求。
5.3 审查设计文件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5.4 审查设计进度计划是否符合工程总进度计划的要求。

5.5 审查通信系统是否能够满足本期工程的近期、远期通信需求及与已建线路实现必要的互联互通，并为今后其他线路的接入预留条件。
5.6 审查通信系统的组成是否符合正常运营和灾害运营的通信需求。
5.7 审查通信系统设备电磁兼容性的要求、是否具有抗电气干扰性能。
5.8 审查隧道内设备设施的设置是否侵入设备限界、车载设备的设置是否超出车辆限界。
5.9 设计联络应审核以下内容：
a）设计联络会议工作组织安排计划。

b）用户需求书、相关供应商（或集成商）的通信设备接口文件、通信设备技术规格书等内容。

c）通信设备制造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方案。

d）供应商（或集成商）提交的通信设备生产周期、生产计划和投产时间。

e）出厂验收大纲，通信系统调试方案、通信系统扩容及割接等实施方案。

f）通信系统分部分项检验批划分中通信系统调试验收涉及的试验、检验、检测等相关设计要求。
g）供应商（或集成商）提交工程设计单位做施工图设计所需资料。
6 与制造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6.1 审查设备制造的技术要求、工艺要求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及设计要求。
6.2 审查设备制造厂家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符合性和有效性，查阅设备制造厂家的工艺标准、技术标准。

6.3 审查设备制造厂家特种作业人员、检验和试验人员资质。
6.4 审查设备制造厂家的检验、试验设备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

6.5 审查设备主要原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

6.6 设备出厂验收宜审核以下内容：
a） 对于需要进行出厂验收的通信系统设备，出厂验收宜在设备生产地进行。

b） 通信系统设备出厂验收原则上在生产商完成合同设备生产、出厂测试的基础上进行。

c） 审查设备、光电缆等的型式试验报告、出厂测试报告和第三方检测报告（如有）。

d） 检查出厂设备规格、型号、数量是否符合合同要求。

e） 根据通信设备出厂验收大纲确定的测试项目、测试方法和测试记录表进行出厂验收测试。

f） 检查设备性能、功能等是否满足合同及设计要求。

7 与储运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7.1 包装、运输
7.1.1 检查供货单位通信系统设备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的名称、图形符号、尺寸、颜色及应用方法是否满足GB/T 191的规定。
7.1.2 检查供货单位通信系统设备包装的防护类型、包装容器的类型与要求、箱面标志与随机文件是否满足GB 3873的规定。
7.1.3 检查供货单位通信系统设备包装件外形尺寸和质量是否符合运输超限、超重方面的规定和国家标准。

7.1.4 审查大型、超限设备运输、吊装方案。
7.1.5 检查备品备件清单、装箱单及出厂文件。

7.1.6 审查设备开箱记录。

7.2 储存
7.2.1 检查设备储存条件。

7.2.2 检查储存场地是否设置必要的消防安全标志、配备防火器材，温湿度是否满足设备仓储要求。

8 与安装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8.1 施工准备

8.1.1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
8.1.2审查设备进场验收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审查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并按有关规定和监理合同约定进行见证取样、平行检验。
8.1.3 审查需要定期检定的计量设备的检查、检定证明。
8.1.4 组织核对通信系统内部、外部接口关系以及相关专业之间的接口关系。
8.2 设备安装

设备安装中应进行以下检查：
8.2.1 安装防静电电路板时，须戴防静电手套，施工中严禁带电插、拔设备上的机盘。
8.2.2 机架（柜）及其设备、终端设备、区间设备的安装位置及固定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8.2.3 设备机架（柜）电路插板的规格、数量和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8.2.4 电源系统接地保护或接零保护应可靠，并有标识。
8.2.5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
8.2.6 无线通信系统天线杆（塔）安装、天线安装、馈线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8.2.7 无线通信系统的基站和直放站避雷装置安装、高架及地面区间直放站的地线设置及接地电阻、直放站的安装方式及防护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8.2.8 视频监视系统室外摄像机支柱（杆）、室外机箱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8.2.9 乘客信息系统显示终端安装在地面或高架站台时，其防水、防尘要求应符合设计要求。

8.2.10 无线通信系统、乘客信息系统、视频监视系统车载设备的安装、布线，以及防震、防电磁干扰等要求应符合设计和车辆专业的要求。
8.2.11 时钟系统卫星接收天线安装位置、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8.3 设备配线
设备配线中应进行以下检查：
8.3.1 设备配线时应使用专用工具：卡接时应使用卡接刀，绕接时应使用绕线枪，焊接时应使用电烙铁，不得以其他工具代替。
8.3.2 设备的配线光、电缆、电源线、光跳线等到达现场应进行检查，其型号、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8.3.3 设备配线的布线方式、布线工艺、标志标识是否满足要求。
8.3.4 机柜（架）、配线电缆的屏蔽护套应可靠接地。
8.3.5 电源线应采用整段材料，配线中间不得有接头

9 与调试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通信各系统的调试应进行以下审查：
9.1 一般要求
9.1.1设备调试前应对硬件设备、软件及相关连接缆线进行全面检查，正常后方可通电。
9.1.2 审查设备调试技术方案和措施，设备调试用的机具、仪器、仪表的有效性。
9.2 电源系统

9.2.1 电源设备的绝缘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或验收规范要求。

9.2.2 交流输入电压相线与相线、每组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应符合设计要求。
9.2.2 高频开关电源的配置容量、蓄电池的后备时间、性能、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2.3 不间断电源（UPS）、蓄电池组的性能指标、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2.4 交流配电柜（箱）自动切换装置的延时性能、机械电气双重联锁和手动切换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2.5 电源集中监控系统对电源、蓄电池的集中监测性能误差范围应符合设计要求或验收规范要求。
9.2.6电源集中监控系统的硬件、软件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3 传输系统
9.3.1 传输系统光通道的接收光功率，二四线接口音频指标、误码特性、抖动性能指标、保护倒换时间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3.2 传输设备光接口性能指标、电接口输出信号比特率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3.3 多业务传送平台（MSTP）的吞吐量、丢包率、时延性能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3.4 传输系统的可靠性功能、保护倒换准则和功能、同步和定时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3.5 同步数字系统（SDH）、MSTP传输系统的功能检验项目应符合设计要求。
9.4 公务电话系统

9.4.1 公务电话系统的本局呼叫接续故障率、忙时呼叫尝试次数、传输衰耗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4.2 公务电话系统的语音业务、非话业务、特种业务、话务台、测量台、时间同步、话务统计、计费、录音、主要部件冗余备份、长时间通话等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5 专用电话系统

9.5.1 专用电话系统模拟接口传输损耗、本局呼叫接续故障率、忙时呼叫尝试次数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5.2 调度电话、站内集中电话、站间行车电话、紧急电话、区间电话、会议电话、录音设备的功能，可靠性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9.6 无线通信系统

9.6.1 基站设备、直放站设备、手持台和车载台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6.2 无线通信系统空间波覆盖的时间地点概率、漏泄同轴电缆辐射电波的时间地点概率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6.3 无线通信系统的通话质量模拟测试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6.4 无线通信系统的无线交换控制设备、基站设备、直放站设备、车载台设备、调度台设备的各项功能及系统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7 视频监视系统  
9.7.1 摄像机、显示设备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7.2 模拟电视系统、数字电视系统的图像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9.7.3 采用IP网络承载业务的视频监视系统的网络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7.4 中心级与车站级之间的操作响应时延应符合设计要求。
9.7.5 中心级与车站级视频控制系统的功能项目及要求应符合设计要求。
9.7.6 视频监视系统的录像功能、录像回放功能、与其他系统间联动功能、智能分析功能、控制中心大屏的图像分割及拼接功能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9.7.7 采用IP网络承载业务的视频监视系统的抗攻击和防病毒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9.8 广播系统

9.8.1 播音控制盒、功率放大器、语音合成器、扬声器和音柱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8.2 广播系统的最大声压级指标、声场不均匀度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8.3 车站播音控制盒、车站广播设备、控制中心广播设备及广播系统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9 乘客信息系统

9.9.1 乘客信息系统显示设备、多媒体查询机、网络子系统主干网、车地网、车载网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9.2 乘客信息系统地面、车载图像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9.9.3 信息显示设备、车站子系统、控制中心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9.4 采用IP网络承载业务的乘客信息系统的抗攻击和防病毒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9.10 时钟系统

9.10.1 卫星接收设备、时间显示设备、时钟系统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10.2 卫星接收设备校准及冗余备份功能，母钟、子钟和电源等冗余热备功能，时间显示设备功能，时钟系统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11 办公自动化系统

9.11.1 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数据网业务端到端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11.2 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11.3 检查数据中心系统数据处理系统与存储设备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12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
9.12.1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的响应性能、对采集后数据的处理准确性、存储能力和存储时间、数据检索响应时延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12.2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采集内容和范围、显示、告警、存储、检索等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13 民用通信引入

9.13.1 民用通信引入的系统性能和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13.2 民用通信系统的杂散发射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14 公安通信
9.14.1 公安电源系统、公安数据网络、公安无线通信引入、公安视频监视系统的系统性能和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9.15 网管检验

9.15.2 传输系统网管、公务电话系统网管、专用电话系统网管、无线通信系统网管、视频监视系统网管、广播系统网管、乘客信息系统网管、时钟系统网管、数据网网管、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网管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10 与验收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10.1 检查验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程序和组织。
10.2 参加工程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所使用的仪器仪表、计量设备应符合要求。
10.3 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82的规定。

10.4 当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规定时，应按照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进行处理。

10.5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严禁验收。

10.6通信系统的验收基本程序应分为预验收、竣工验收两部分。
10.7通信系统的验收宜分为工程资料检查验收和工程实体检查验收两部分。工程资料检查验收宜分为质量控制资料核查、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核查两部分；工程实体检查验收宜分为观感检查、安装检查、功能检查三部分。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表A.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通信系统监理技术要求主要见证点和见证方式

	序号
	过程名称
	见证项目
	见证方式
	检查
方式

	1
	设计
	核对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许可范围、设计人员的执业资格
	R
	

	2
	
	核对设计文件编制依据，设计概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国家要求
	R
	

	3
	
	核对设计文件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R
	

	4
	
	核对设计进度计划是否符合工程总进度计划的要求
	R
	

	5
	
	核对通信系统是否能够满足本期工程的近期、远期通信需求及与已建线路实现必要的互联互通，并为今后其他线路的接入预留条件
	R
	

	6
	
	核对查通信系统的组成是否符合正常运营和灾害运营的通信需求
	R
	

	7
	
	核对通信系统设备电磁兼容性的要求、是否具有抗电气干扰性能
	R
	

	8
	
	审查隧道内设备设施的设置是否侵入设备限界、车载设备的设置是否超出车辆限界
	R
	

	9
	
	审查设计联络成果文件
	R
	

	10
	制造
	审查设备制造的技术要求、工艺要求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及设计要求。
	R
	

	11
	
	审查设备制造厂家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符合性和有效性，查阅设备制造厂家的工艺标准、技术标准。
	R
	

	12
	
	审查设备制造厂家特种作业人员、检验和试验人员资质。
	R
	

	13
	
	审查设备制造厂家的检验、试验设备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
	R
	

	14
	
	查验设备主要原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
	R
	

	15
	
	出厂验收
	H
	

	16
	储运
	包装、运输
	检查供货单位通信系统设备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的名称、图形符号、尺寸、颜色及应用方法是否满足GB/T 191的规定。
	R
	

	17
	
	
	检查供货单位通信系统设备包装的防护类型、包装容器的类型与要求、箱面标志与随机文件是否满足GB 3873的规定
	R
	

	18
	
	
	检查供货单位通信系统设备包装件外形尺寸和质量是否符合运输超限、超重方面的规定和国家标准
	R
	

	19
	
	
	审查大型、超限设备运输、吊装方案
	R
	

	20
	
	
	检查备品备件清单、装箱单及出厂文件。
	R
	

	21
	
	
	审查设备开箱记录。
	R
	

	22
	
	储存
	检查设备储存条件
	W
	观察

	23
	
	
	检查储存场地是否设置必要的消防安全标志、配备防火器材，温湿度是否满足设备仓储要求
	W
	观察

	24
	安装
	施工准备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
	R
	

	25
	
	
	审查设备进场验收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审查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并按有关规定和监理合同约定进行见证取样、平行检验
	R
	

	26
	
	
	审查需要定期检定的计量设备的检查、检定证明
	R
	

	27
	
	
	组织核对通信系统内部、外部接口关系以及相关专业之间的接口关系。
	R
	

	28
	
	设备安装
	安装防静电电路板时，须戴防静电手套，施工中严禁带电插、拔设备上的机盘
	W
	观察

	29
	
	
	机架（柜）及其设备、终端设备、区间设备的安装位置及固定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观察、尺量检查

	30
	
	
	设备机架（柜）电路插板的规格、数量和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观察

	31
	
	
	电源系统接地保护或接零保护应可靠，并有标识
	W
	观察、万用表

	32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

	33
	
	
	无线通信系统天线杆（塔）安装、天线安装、馈线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观察、尺量检查、经纬仪、罗盘仪、天线倾角仪测试

	34
	
	
	无线通信系统的基站和直放站避雷装置安装、高架及地面区间直放站的地线设置及接地电阻、直放站的安装方式及防护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观察、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

	35
	
	
	视频监视系统室外摄像机支柱（杆）、室外机箱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观察、尺量检查

	36
	
	
	乘客信息系统显示终端安装在地面或高架站台时，其防水、防尘要求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观察

	37
	
	
	无线通信系统、乘客信息系统、视频监视系统车载设备的安装、布线，以及防震、防电磁干扰等要求应符合设计和车辆专业的要求
	W
	观察、尺量检查

	38
	
	
	时钟系统卫星接收天线安装位置、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观察

	39
	
	设备配线
	设备配线时应使用专用工具：卡接时应使用卡接刀，绕接时应使用绕线枪，焊接时应使用电烙铁，不得以其他工具代替
	W
	观察

	40
	
	
	设备的配线光、电缆、电源线、光跳线等到达现场应进行检查，其型号、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R
	

	41
	
	
	设备配线的布线方式、布线工艺、标志标识是否满足要求
	W
	观察

	42
	
	
	机柜（架）、配线电缆的屏蔽护套应可靠接地
	W
	观察、万用表检查

	43
	
	
	电源线应采用整段材料，配线中间不得有接头
	W
	观察

	44
	调试

调试

调试

调试
	一般要求
	设备调试前应对硬件设备、软件及相关连接缆线进行全面检查，正常后方可通电
	W
	观察

	45
	
	
	审查设备调试技术方案和措施，设备调试用的机具、仪器、仪表的有效性
	R
	

	46
	
	电源系统
	电源设备的绝缘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或验收规范要求
	W
	兆欧表测试

	47
	
	
	交流输入电压相线与相线、每组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应符合设计要求
	W
	电压表测试

	48
	
	
	高频开关电源的配置容量、蓄电池的后备时间、性能、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对照设计文件检查

	49
	
	
	不间断电源（UPS）、蓄电池组的性能指标、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测试或检查出厂测试报告、试验检验

	50
	
	
	交流配电柜（箱）自动切换装置的延时性能、机械电气双重联锁和手动切换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测试、验证检验

	51
	
	
	电源集中监控系统对电源、蓄电池的集中监测性能误差范围应符合设计要求或验收规范要求
	W
	测试

	52
	
	
	电源集中监控系统的硬件、软件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53
	
	传输系统
	传输系统光通道的接收光功率，二四线接口音频指标、误码特性、抖动性能指标、保护倒换时间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光测试仪表检验

	54
	
	
	传输设备光接口性能指标、电接口输出信号比特率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光测试仪表检验

	55
	
	
	多业务传送平台（MSTP）的吞吐量、丢包率、时延性能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数据网络负分析仪测试

	56
	
	
	传输系统的可靠性功能、保护倒换准则和功能、同步和定时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网管试验

	57
	
	
	同步数字系统（SDH）、MSTP传输系统的功能检验项目应符合设计要求
	W
	网管试验

	58
	
	公务电话系统
	公务电话系统的本局呼叫接续故障率、忙时呼叫尝试次数、传输衰耗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模拟呼叫器、振荡器、电平表测试

	59
	
	
	公务电话系统的语音业务、非话业务、特种业务、话务台、测量台、时间同步、话务统计、计费、录音、主要部件冗余备份、长时间通话等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60
	
	专用电话系统
	专用电话系统模拟接口传输损耗、本局呼叫接续故障率、忙时呼叫尝试次数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模拟呼叫器、振荡器、电平表测试

	61
	
	
	调度电话、站内集中电话、站间行车电话、紧急电话、区间电话、会议电话、录音设备的功能，可靠性功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W
	试验

	62
	
	无线通信系统
	基站设备、直放站设备、手持台和车载台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无线综合测试仪测试

	63
	
	
	无线通信系统空间波覆盖的时间地点概率、漏泄同轴电缆辐射电波的时间地点概率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场强仪测试

	64
	
	
	无线通信系统的通话质量模拟测试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专用测试系统测试

	65
	
	
	无线通信系统的无线交换控制设备、基站设备、直放站设备、车载台设备、调度台设备的各项功能及系统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66
	
	视频监视系统
	摄像机、显示设备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测试或检查出厂检验报告

	67
	
	
	模拟电视系统、数字电视系统的图像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视频信号发生器、视频综合分析仪测试

	68
	
	
	采用IP网络承载业务的视频监视系统的网络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网络性能测试仪测试

	69
	
	
	中心级与车站级之间的操作响应时延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测试

	70
	
	
	中心级与车站级视频控制系统的功能项目及要求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71
	
	
	视频监视系统的录像功能、录像回放功能、与其他系统间联动功能、智能分析功能、控制中心大屏的图像分割及拼接功能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72
	
	
	采用IP网络承载业务的视频监视系统的抗攻击和防病毒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73
	
	广播系统
	播音控制盒、功率放大器、语音合成器、扬声器和音柱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检查出厂检验报告

	74
	
	
	广播系统的最大声压级指标、声场不均匀度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声强计测试

	75
	
	
	车站播音控制盒、车站广播设备、控制中心广播设备及广播系统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验证检验

	76
	
	乘客信息系统
	乘客信息系统显示设备、多媒体查询机、网络子系统主干网、车地网、车载网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检查出厂检验报告、网络性能测试仪、场强仪测试

	77
	
	
	乘客信息系统地面、车载图像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W
	专用测试系统测试

	78
	
	
	信息显示设备、车站子系统、控制中心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79
	
	
	采用IP网络承载业务的乘客信息系统的抗攻击和防病毒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80
	
	时钟系统
	卫星接收设备、时间显示设备、时钟系统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时间综合测试仪测试

	81
	
	
	卫星接收设备校准及冗余备份功能，母钟、子钟和电源等冗余热备功能，时间显示设备功能，时钟系统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82
	
	办公自动化系统
	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数据网业务端到端的性能检测项目及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数据网络测试仪测试

	83
	
	
	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84
	
	
	检查数据中心系统数据处理系统与存储设备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85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的响应性能、对采集后数据的处理准确性、存储能力和存储时间、数据检索响应时延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测试

	86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采集内容和范围、显示、告警、存储、检索等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试验

	87
	
	民用通信引入
	民用通信引入的系统性能和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测试、试验

	88
	
	
	民用通信系统的杂散发射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W
	测试、试验

	89
	
	公安通信
	公安电源系统、公安数据网络、公安无线通信引入、公安视频监视系统的系统性能和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验证

	90
	
	网管检验
	传输系统网管、公务电话系统网管、专用电话系统网管、无线通信系统网管、视频监视系统网管、广播系统网管、乘客信息系统网管、时钟系统网管、数据网网管、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网管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W
	通过网管进行试验检验

	91
	验收
	检查验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程序和组织；
	R
	

	92
	
	参加工程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所使用的仪器仪表、计量设备应符合要求；
	R
	

	93
	
	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子）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82的规定
	H
	

	94
	
	当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规定时，应按照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进行处理；
	H
	

	95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严禁验收。
	H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通信系统组成
B.1 专用通信系统
B.1.1 电源系统

B.1.2 传输系统
B.1.3 公务电话系统

B.1.4 专用电话系统

B.1.5 无线通信系统
B.1.6 视频监视系统

B.1.7 广播系统

B.1.8 乘客信息系统

B.1.9 时钟系统

B.1.10 办公自动化系统

B.1.11 通信集中告警系统
B.2 民用通信引入系统

B.2.1 民用传输系统

B.2.2 移动通信引入系统

B.2.3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

B.2.4 民用电源系统
B.3 公安通信系统

B.3.1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
B.3.2 公安无线通信引入系统

B.3.3 公安数据网络
B.3.4 公安电源系统

      









